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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【考点4】附条件、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★★
	（一）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
	1.概念： 
	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为民事法律行为附加一定条件，把条件成就与否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或失效的要件。
	2.例外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，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。 
	（1）条件与行为性质相违背的，如法定抵销不得附条件； 
	（2）条件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公德的，如结婚、离婚等身份性民事法律行为，原则上不得附条件。 
	3.对条件的要求。 
	4.条件的种类。 
	按照所附条件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不同，可以把条件分为延缓条件（生效条件）和解除条件（消灭条件）。
	（1）附延缓条件（生效条件）的民事法律行为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。 
	（2）附解除条件（消灭条件）的民事法律行为，自条件成就时失去法律效力。 
	5.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（对当事人恶意的规制）。 
	（1）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，视为条件已成就； 
	（2）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，视为条件不成就。 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关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表述中，正确的是（ 
	A.条件既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，也可以是法定的
	B.条件既可以是自然现象，也可以是人的行为
	C.条件既可以是合法的，也可以是违法的
	D.条件既可以是将来确定发生的事实，也可以是将来不确定发生的事实
	答案：B
	解析：① 选项B正确，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，既可以是自然现象、事件，也可以是人的行为；② 选项ACD
	（二）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
	1.概念： 
	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为民事法律行为附加一定期限，把期限到来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或失效的要件。 
	2.期限的种类。 
	根据期限到来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，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期限分为（始期）和（终期）。 
	（1）附延缓期限（始期）的民事法律行为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。 
	（2）附解除期限（终期）的民事法律行为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。 
	3.期限与条件的区别。 
	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期限是一定会到来的，具有确定性； 
	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可能成就可能不成就，具有不确定性。 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会计学院研究生李某和王某约定合同的生效时间。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属于附期限合
	A.李某取得硕士学位证书时
	B.王某取得注册会计证书时
	C.来年夏天出伏
	D.来年经济法教材脱销时
	答案：C
	解析：本题考核附期限的法律行为。附期限的法律行为，是指当事人设定一定的期限，并将期限的到来作为效力发


